
苏教 审 (⒛14)7号

省教育厅关于加强

教育内部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教育局,省属各高校、中专校:

近年来,我省教育内部审计机构围绕教育改革发展中心任

务,认真履行职责,加强审计监督,提高了经费使用效益,促进

了教育事业健康发展。但是,有些单位或部门(以下简称
“
单位
”)

对审计整改工作重视不够,“重审计、轻整改
”
的现象依然存在;

少数单位存在避重就轻、敷衍拖延、屡审屡犯的现象,影响了审

计职能的发挥。为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,加大对审计发现问题的

整改力度,切实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,根据国务院《关

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兄》 (国发 E2014〕48号)、教育部 《教



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 (教育部令第 17号)、省政府 《江

苏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 (省政府第 88号令)等精神,现就加

强教育内部审计整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:
·一、建立内部审计报告交办机制

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实施结束后,应出具审计报告。审计报

告应当客观、公正,体现重要性和建设性原则。审计意见和建议

应当简洁、明了,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。审计报告送达被审计单

位时,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应有明确的整改要求。内审机构应将被

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报告、整改结果归入审计档案。

二、建立内部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制度

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查出的问题,应认真研究分析,吸取教训,

积极组织整改;要举一反三,注重长效机制建设,进一步规范财

务收支行为,提高资金使用效益;对因客观原因暂时难以整改的,

要制定整改计划和具体措施,列出整改时间表,限期整改;对反

复出现的问题,应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,从健全体制完善机制入

手,研究解决的措施和办法。被审计单位要在接到审计报告 30

日内,以书面形式向内审机构报送整改情况报告,内容包括:审

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,审计建议采纳情况及有关责任部门人员

的责任追究处理情况。对因客观原因暂未整改或处理的问题,应

说明准备采取的整改措施1方案及整改时限等等。

教育内部审计机构应每年向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报告当年

审计整改工作情况,内容包括年度审计整改的基本情况、存在的

问题以及加强审计整改工作的建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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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健全审计整改责任机制

被审计单位行政负责同志是审计整改的第一责任人,对本单

位审计发现的问题履行整改职责。被审计单位要高度重视审计整

改工作,做到态度坚决、责任明确、措施得力、整改到位、反馈

及时。内审机构在规定期限内未收到整改情况报告,或发现已上

报的整改报告不完整、不明确的,应发出 《督促整改通知书》,

明确整改的要求和期限,责成被审计单位补报审计整改措施方

案。内审机构可按重要性原则,对部分审计项目开展后续审计。

四、建立健全审计整改问责机制

审计整改情况要作为评价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

任和考核年度工作的内容之一。对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,要依法

依纪作出处理,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被审计单位不按规定

期限和要求进行审计整改的,内审机构应书面责令限期整改;经

内审机构督促后仍不整改的,内审机构应书面报告单位主要负责

同志,并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根据权限问责追责。

五、建立审计整改联动机制

审计整改工作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、中专校内部审

计机构牵头,纪检监察、组织人事、财务等部门密切配合,按照

分工负责、分类督办的原则共同推进。内审机构负责归纳、分析

审计发现的问题,并对整改工作提出审计建议。纪检监察、组织

人事、财务等部门协助内审机构落实审计整改工作,并将落实情

况及时反馈内审机构。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人员违反党纪、政纪的,

由内审机构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,同时,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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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组织人事部门。有关部门对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结果应及时反

馈给内审机构。内审机构负责对被审计单位整改成效进行评估,

如实反映审计意见和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·
六、完善审计整改结果通报机制

内审机构应按积极稳妥、规范有序的原则,可以将审计整改

结果以文件形式在一定范围内通报,也可以《审计结果公告》形

式向社会公开。具体公开的内容和范围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

校研究确定。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

— 4—

⒛ 14年12月31日印发


